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{

广 西 壮 族 自治

桂人社发 〔⒛ 17〕 56号

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进一步规范

职称评审劳务费管理办法 (试行 )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职改办,自 治区各系列 (行

业、单位 )职 改办、区直各有关单位 :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劳务费管理,维护参加

评审的专家及工作人员的劳动权益,根据自治区财政厅 《关于规

范评审劳务费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桂财综 (2o17〕 28号 )

精神,自 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自治区财政厅制定了《广西

壮族自治区进一步规范职称评审劳务费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,现 印

发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

广西壮族自治区进一步规范

职称评审劳务费管理办法 (试行 )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职称评审劳务费的管理,维护参
加评审的专家及工作人员的劳动权益,保 障职称评审工作顺利开

展,按照《关于规范评审劳务费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桂财

综〔⒛ 17〕 28号 )等相关文件规定,结合我区职称评审工作实际 ,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评审劳务费是指用于支付参加职称评
审的专家评委以及各类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。

第三条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工作人员为履行本单位职
责 (依据本单位三定方案界定 )参加本单位或外单位组织、管理

的评审活动,不得对其发放任何形式的劳务报酬费用。中央和自

治区文件规定必须在工作日之外开展的评审活动除外。

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外单位的职称评审活动应报告

所在单位负责人同意。

第四条 职称评审劳务费支出坚持依法合规、从严控制、专
款专用的原则。按照规定,所支付的评审劳务费按照经费保障渠

道支出,财政供养的机关事业单位由同级财政安排支出,其他企

事业单位从本单位经费预算中支出。

第五条 职称评审劳务费支出标准按照 “分类核定、按劳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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酬
”
的原则,综合考虑技术含量、任务要求、岗位责任、工作时

间、参评人数等因素,并参考现行标准合理核定。

(-)专家评委劳务费执行标准 :

评审高级职称的专家评委,原 则上每日评审劳务费不得超过

统计部门公布的全区城镇非私营单位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

标准按日平均的 8倍。

评审中级职称的专家评委,原则上每日评审劳务费不得超过

统计部门公布的全区城镇非私营单位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

标准按日平均的 6倍。

评审初级职称的专家评委,原 则上每日评审劳务费不得超过

统计部门公布的全区城镇非私营单位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

标准按日平均的 4倍。

专家评委劳务费每次发放最高限额原则上不超过 5000元 /

人。

(二 )工作人员劳务费执行标准 :

各类工作人员 (含参加各高级评委会评审结果复核的人员 ),

每日劳务费以统计部门公布的全区城镇非私营单位上年度在岗职

工年平均工资标准按日平均的 2倍发放。

上述执行标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,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会同财政部门适时调整。在评审工作期间,评 审专家及工作

人员其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

费等,参照相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中的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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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各单位要依法依规、精简高效、从严控制为原则制
定评审工作方案,不得以重复评审或设置多余评审环节等方式滥

发评审劳务费。单位评审劳务费发放方案要严格履行内部报批程

序并实行集体决策,接受审计、监察、财政等部门的监督。

第七条 评审劳务费采用银行转帐方式结算,原则上不得以
现金方式支付。支付评审费时须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,由组织

职称评审单位代缴。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职称评审单位可视情节扣减或
停发有关人员的评审劳务费。

(一 )迟到,早退或脱岗的;

(二 )违反评审纪律规定的;

(三 )未按照规定操作,造成工作失误的;

(四 )其他因工作人员本人原因给评审工作造成损失的。

第九条 机关事业单位按规定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向社会力
量购买评审类服务的,有关评审劳务费按照购买合同约定支付 ,

不适用本办法规定。

第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发放评审劳务费的,依法依规追
究单位和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自治区
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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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依申请公开

抄报:自 治区纪委、自治区巡视办。

抄送:自 治区监察厅、自治区审计厅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7年 9月 30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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